
考场规则

一、笔试考试实行闭卷考试。
二、参考人员凭准考证进入考场，对号入座，并将准考证放在考桌左上角。

三、开考信号发出，才准答题。开考三十分钟后，不准进入考场。

四、参考人员对试题有疑难，不得向监考人员询问。但不涉及试题内容，先举手，得到允许后，可提问有关试卷分发错误、字迹不清、卷面缺损、污染等问题。

五、答案必须写在规定的地方，写在草稿纸上的答案，一律无效。

六、不准将试卷带出考场，不准在距考场50米内逗留、谈论。

七、参考人员在考场内，保持安静，不准喧哗。考试中，不准交头接耳，左顾右盼、打手势、做暗号、偷看、抄袭或有意让人抄袭，不准传抄答案或交换试卷。违者，取消其考试资格。

八、参考人员必须遵守考场的一切规章制度，不准蓄意闹事。如拒绝、阻碍考试工作人员执行公务，威胁考试工作人员安全或公然侮辱、诽谤、诬陷考试工作人员的，取消其考试资格，并按有关规定严惩。

九、考试时间终止信号发出后，参考人员必须立即停止答卷，待监考人员将答卷收齐后，依次退出考场，不准在考场内逗留。
十、凡带有一定通讯工具的，一律关闭，并交由监考人员保管，发现用BP机和手机移动通讯工具作弊的，试卷作废。并按第七条处理。    

